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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诉讼证据和刑事诉讼证据制度的不同

张美霞

福建省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福建 三明 365000

摘 要:着眼如今的司法实践,就能够清晰地看到证据对于案件证明来说是何等关键,证据制度是诉讼过程中的基本标准。 当司法程
序转动起来的时候,刑事与民事的诉讼活动都必须要在证据之上架构起来,不过这两者还是存在一定差距的。 民事证据需要“高度盖
然性”,那么刑事证据就更倾向于“排除合理怀疑”,在刑事诉讼中它是整个诉讼程序的基础,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因此,探讨两者之
间的差异,有助于提高办案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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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民事诉讼证据和刑事诉讼证据不同
民事诉讼的证据说起来与刑事的不一样就在于,

前者追求的是去落实当前处理案件的内容的真实性,
而后者则是“能证明案件事实的材料”。 这样来看,民
事中的关注点在于是否为客观真实,而刑事则不仅仅
止步于此,它的着眼点在于法律真实,在科学性方面较
为显著。

二、民事诉讼证据与刑事诉讼证据的区别
在世界范围内,民事诉讼一般不同于刑事诉讼的

证明,即民事诉讼证据不同于刑事诉讼证据。 在英美
法国家,普通民事案件需要基于盖然性占优势的证明
要求。 换句话说,在平衡双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后,判
断双方提供的证据,取其中较为优势一方的证据作为
依据。 然而,在大陆法系国家的司法实践中,民事诉讼
证明制度的要求低于刑事起诉制度,但仍以事物的高
度盖然性为基础。 考虑我国实际国情,查看以往的案
例就能发现,民事诉讼的案件里面,现在基本秉承着
“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
讼证据的第七十三条规定了“高度盖然性”标准,大意
是说,如果案件双方当事人都提交一份证据,他们的证
据又指向了相左的道路,同时无法指出对方的虚假之
处。 面对这一局面,法院当着手判断已提交的内容的
真实程度根据案件情况作出判决,双方根据本条规定
就民事诉讼中的举证责任分配规则服从判决。 也就是
说双方都提交了相反的证据且不能否认对方的证据,
这种情况下,哪一方的证据更加详细据实,则这一方的
证据具有高度盖然性,人民法院应当根据这些证据作
出判决。 相比之下,刑事案件的举证标准比民事案件
更为严格。 第 195 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规
定,被告人在作出最后陈述后,审判长宣布休庭,应当
根据事实、证据和有关法律规定,作出以下判决:(1)
证据确凿、理由充分,足以宣告被告有罪,就要作出有
罪判决;(2)被告人无罪,则作出无罪判决;(3)证据不
充分,不能确定被告有罪,证据不足,犯罪嫌疑人不能
作出有罪判决。 第 48 条规定证据必须经过查证,确定
属实以后才可以作为定案的依据。 上述两条法律规定
确定了中国刑事诉讼证明的标准,证明标准的基本内
容是“明证”。 在刑事案件中,刑事诉讼的证据应具有
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据标准。 因此,客观真实性是刑事
证据的基本属性,是判断刑事证据是否可以被接受的
重要标准。 只有“核实”的证据才能作为决策的基础。
在刑事诉讼中,无论是提供,收集,提取还是审查证据,
都应在各方面实施这一原则,而不是主观臆造。 这里
主要体现在证据来源必须客观而非主观,证据处理过

程必须是客观的。 为了防止主观偏见,必须多次审查
证据的来源和获取过程,每个证据可以相互验证。 与
民事审判相比,刑事审判中没有优越的证据规则。 证
据指向的事实,如果有其他可能产生合理性怀疑的地
方,就不能作为刑事案件判决的基础。 因此,在刑事案
件审判中,法官只能追求客观真实,这是刑事司法理念
的必然要求,即“宁纵不枉、疑罪从低从无”。

三、民事诉讼证据与刑事诉讼证据不同
民事诉讼证明标准是一个高度盖然性标准,即如

果证据里面有超过一半都可以作为证明属实,那么此
证据就可以作为案件判决的依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解释的第 108 条规
定:人民法院审查具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所提交的证
据时,应该和当时案件内容相结合,确认此证据指向的
事实可能性很强,则认定此事实为真实。 如果有另一
当事人对于法院认定的已作为事实存在的证据不合
理,并且对此提出证据,法院仍然应该根据案件事实对
此证据进行审理,如果认为此证据无法判断真假,即可
否定此证据的真实性。 第一百零九条,案件当事人如
果认为已提交的证据是采取欺诈,胁迫,恶意串通等方
式产生的,法院应该根据其真实性来判断是否为真实,
从这里就可以看出,民事证据更多地取决于法官的自
由裁判权,并强调其真实高度的可能性。

第 195 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规定,被告
人在作出最后陈述后,审判长宣布休庭,应当根据事
实、证据和有关法律规定,作出以下判决:(1)证据确
凿、充分,被告有罪,应作出有罪判决;(2)被告人无
罪,则作出无罪判决;(3)证据不充分,不能确定被告
有罪,证据不足,犯罪嫌疑人不能作出有罪判决。 第
48 条规定证据必须经过查证,确定属实以后才可以作
为定案的依据。 上述两条法律规定确定了中国刑事诉
讼证明的标准,证明标准的基本内容是“明证”。

四、结语
近年来,公证保全证据在知识产权侵权、网络侵

权、环境侵权、意外事故、质量事故债务催收、邻近关系
等诸多领域发挥了突出作用,已成为证据的重要组成
部分。 在证据保全中,公证机构应当采取当人救济最
后一道防线,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因此,将民事证
据与刑事证据收集规则和手段区分开来,有利于维护
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实现司法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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